
 
 

華夏精選基金 
（「本基金」） 

華夏精選人民幣債券基金 
華夏精選大中華科技基金 
華夏精選亞洲債券基金 

華夏精選固定收益配置基金 
華夏精選貨幣基金 

華夏精選人民幣投資級別收益基金 
華夏精選穩定收益基金（此基金並不是貨幣市場基金）1 

華夏精選美元貨幣基金 
華夏精選靈活週期收益基金 
華夏精選動力固定收益基金 

華夏精選離岸人民幣收益債券基金 
（各自為「子基金」；統稱為「該等子基金」） 

致基金單位持有人通知 

此乃重要通知，需要 閣下即時垂注。 閣下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 閣下應該尋

求獨立專業財務意見和／或法律意見。 

本通知所包含的詞彙與本基金及其子基金日期為 2026 年 2 月的銷售說明書（以經不時修訂及

補充者為準）（「銷售說明書」）內的詞彙具有相同涵義。本基金的基金經理華夏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基金經理」）對本通知所載資料於發佈日期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 

2026 年 2 月 26 日 

各基金單位持有人： 

作為本基金和該等子基金的基金經理，吾等謹致函通知 閣下，有關該等子基金的以下更新，

除非本公告另有指明，否則這些更新自本通知之日起生效。 

更新華夏精選貨幣基金、華夏精選美元貨幣基金、華夏精選亞洲債券基金、華夏精選靈活週

期收益基金、華夏精選動力固定收益基金和華夏精選離岸人民幣收益債券基金的附屬投資範

圍 

在適用情況下，取消各子基金對抵押品產品和/或證券化產品（例如資產抵押證券、按揭抵押

證券或資產抵押商業本票）的投資限制。 

自本通知發布之日起，華夏精選貨幣基金和華夏精選美元貨幣基金，其投資於抵押品產品和/

或證券化產品（例如資產抵押證券、按揭抵押證券或資產抵押商業本票）的比例不得超過其各

自淨資產值的 15%。 

自本通知發布之日起，華夏精選亞洲債券基金、華夏精選靈活週期收益基金和華夏精選動力固

定收益基金，其投資於抵押品產品和/或證券化產品（例如資產抵押證券、按揭抵押證券或資

產抵押商業本票）的比例不得超過其各自淨資產值的 30%。 

自 2026 年 3 月 26 日起，華夏精選離岸人民幣收益債券基金取消對抵押品產品及/或證券化產品

（例如資產抵押證券、按揭抵押證券或資產抵押商業本票）的投資限制，該子基金投資於抵押

品產品及/或證券化產品的比例不得超過其淨資產值的 30%。 

 
1 根據香港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子基金並未獲認可為貨幣市場基金向公眾發售。 



 
 

抵押品產品及/或證券化產品流動性可能較差，且價格波動較大。與其它債務證券相比，此類

產品可能面臨更高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利率風險。它們通常面臨延期和提前償付風險，

以及底層資產相關支付義務無法履行的風險，這些風險可能對證券收益產生不利影響。 

有關各子基金投資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相關子基金招股說明書附錄中題為「投資目標及策略」

的部分。 

 

調整華夏精選大中華科技基金對中國內地市場的投資敞口限制 

子基金對中國內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最高投資敞口已由其淨資產值的 30%下調至 20%。相

應地，子基金對中國內地市場發行的證券（包括但不限於 A 股、B 股、境內人民幣債券及其他

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規允許的金融工具）的累計最高投資敞口也由其淨資產值的 30%下

調至 20%。 

此外，子基金不再投資於直接投資於中國內地證券（例如A股、債券及其他適用中華人民共和

國相關法規允許的金融工具）的基金（無論是否獲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批准）。 

有關適用於該子基金的投資敞口的詳細信息，請參閱該子基金招股說明書附錄中標題為“投資

目標”的部分。 

 

取消人民幣計價基金單位類別轉換的條件 

此前，如果基金單位持有人希望將其在以人民幣計價的子基金中的某一類別之基金單位進行轉

換，則以現行基金單位轉換後的新類別的基金單位也必須以人民幣計價。上述條件現已取消，

基金單位持有人可將其以人民幣計價的基金單位轉換為同一子基金或本基金的其他子基金中的

非人民幣計價基金單位。 

有關適用於子基金的轉換程序的詳細信息，請參閱與相關子基金有關的銷售說明書附錄中標題

為「基金單位轉換」的部分。 

取消華夏精選貨幣基金的基金單位轉換的限制 

子基金的基金單位轉換為子基金或其他子基金中任何其他類別基金單位的限制已被取消，基金

單位持有人可以將其子基金中某一類別的基金單位轉換為子基金或本基金的其他子基金中任何

其他類別。 

有關適用於子基金的轉換程序的詳細信息，請參閱與相關子基金有關的銷售說明書附錄中標題

為「基金單位轉換」的部分。 

華夏精選人民幣投資級別收益基金新增基金單位類別 

基金經理擬自本通知之日起推出子基金的新基金單位類別（「新類別」）。新類別的詳情如下： 



 
 

新類別 初步發售價 最低認購額 

最低其後認購額 / 最

低持有量 / 最低贖回

額 

管理費2 
全年經常性

開支3 

C類人民幣基

金單位（累

積） 

人民幣10

元 
人民幣20,000,000元 人民幣200,000元 0.2% 0.49% 

C類人民幣基

金單位（派

息） 

人民幣10

元 
人民幣20,000,000元 人民幣200,000元 0.2% 0.49% 

C類美元基金

單位（累

積） 

10美元 3,0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0.2% 0.49% 

C類美元基金

單位（派

息） 

10美元 3,0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0.2% 0.49% 

C類港幣基金

單位（累

積） 

港幣10元 港幣20,000,000元 港幣200,000元 0.2% 0.49% 

C類港幣基金

單位（派

息） 

港幣10元 港幣20,000,000元 港幣200,000元 0.2% 0.49% 

C類美元（對

沖）基金單

位（累積） 

10美元 3,0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0.2% 0.49% 

C類美元（對

沖）基金單

位（派息） 

10美元 3,0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0.2% 0.49% 

C類港幣（對

沖）基金單

位（累積） 

港幣10元 港幣20,000,000元 港幣200,000元 0.2% 0.49% 

C類港幣（對

沖）基金單

位（派息） 

港幣10元 港幣20,000,000元 港幣200,000元 0.2% 0.49% 

A類人民幣基

金單位（每

月派息） 

人民幣10

元 
人民幣10,000元 人民幣10,000元 0.75% 1.04% 

A類美元基金

單位（每月

派息） 

10美元 1,000美元 1,000美元 0.75% 1.04% 

A類港幣基金

單位（每月

派息） 

港幣10元 港幣10,000元 港幣10,000元 0.75% 1.04% 

A類美元（對

沖）基金單

位（每月派

息） 

10美元 1,000美元 1,000美元 0.75% 1.04% 

A類港幣（對

沖）基金單
港幣10元 港幣10,000元 港幣10,000元 0.75% 1.04% 

 
2 以子基金資產淨值的年百分比表示。 
3 由於該基金單位類別尚未推出，數字僅屬估計，並代表應計入相關基金單位類別的估計經常性開支的總和，以相

關基金單位類別的估計平均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實際數字可能因子基金的實際營運而有所不同，而每年均可能

有變動。 



 
 

位（每月派

息） 

對於標註為「派息」的C類基金單位，基金經理目前擬按季度進行分派，分派由基金經理酌情
決定。對於標註為「每月派息」的A類基金單位，基金經理目前擬按月度進行分派，分派由基
金經理酌情決定。然而，概無法保證定期分派，而且（即使作出分派）也無法保證分派的金
額。 

此外，對於基金經理目前擬進行派息的新類別，基金經理可酌情決定從子基金的資本中支付分
派，或從總收入中支付分派，同時將子基金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和支出計入子基金的資本中／從
子基金的資本中支付。如果分派款項是從總收入中支付的，而子基金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和支出
計入子基金的資本中／從子基金的資本中支付，這將導致子基金可用於支付分派款項的可分派
收入增加，因此，子基金可能實際上從資本中支付分派款項。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注意，從資本中支付或實際上從資本中支付的分派相當於退還或提取基金單
位持有人部分原始投資或歸屬於該金額的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子基金資本中支付分派或（視
乎情況而定）實際上從子基金資本中支付的分派可能導致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的即時減少。 

最近12個月的分派（如有）的組合成分（即從（i）淨可分派收入和（ii）資本支付的相關金額
／百份比）可應要求從基金經理取得，亦可在以下網站查閱：www.chinaamc.com.hk（該網
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適用於子基金其他現有A類基金單位的認購費、轉換／轉換費、受託人費及託管費也適用於新
類別。 

新類別的認購及贖回程序與子基金其他現有類別的程序相同，並已披露於子基金的銷售說明書
及產品資料概要。 

華夏精選人民幣投資級別收益基金現有基金單位類別之名稱變更 

由於上文所述華夏精選人民幣投資級別收益基金新增了該等基金單位類別，為了統一命名規則，
該子基金現有該等基金單位類別的名稱已更改如下： 

基金單位類別的舊名稱 基金單位類別的新名稱 

A 類累積人民幣基金單位 A類人民幣基金單位（累積） 

A 類累積美元基金單位 A類美元基金單位（累積） 

A 類累積港幣基金單位 A類港幣基金單位（累積） 

A 類累積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A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累積） 

A 類累積港幣（對沖）基金單位 A類港幣（對沖）基金單位（累積） 

A 類派息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A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派息） 

A 類派息港幣（對沖）基金單位 A類港幣（對沖）基金單位（派息） 

A 類派息人民幣基金單位 A類人民幣基金單位（派息） 

A 類派息美元基金單位 A類美元基金單位（派息） 

A類派息港幣基金單位 A類港幣基金單位（派息） 

I類累積人民幣基金單位 I類人民幣基金單位（累積） 

I類累積美元基金單位 I類美元基金單位（累積） 

I類累積港幣基金單位 I類港幣基金單位（累積） 

I類累積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I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累積） 

I類累積港幣（對沖）基金單位 I類港幣（對沖）基金單位（累積） 

I類-派息-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I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派息） 

I類-派息-港幣（對沖）基金單位 I類港幣（對沖）基金單位（派息） 

I類派息人民幣基金單位 I類人民幣基金單位（派息） 

I類派息美元基金單位 I類美元基金單位（派息） 

http://www.chinaamc.com.hk/


 
 

I類派息港幣基金單位 I類港幣基金單位（派息） 

RI 類累積人民幣基金單位 RI類人民幣基金單位（累積） 

RI 類派息人民幣基金單位 RI類人民幣基金單位（派息） 

RI 類累積美元基金單位 RI類美元基金單位（累積） 

RI 類派息美元基金單位 RI類美元基金單位（派息） 

RI 類累積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RI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累積） 

RI 類派息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RI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派息） 

RA 類累積人民幣基金單位 RA類人民幣基金單位（累積） 

RA 類累積美元基金單位 RA類美元基金單位（累積） 

RA 類累積美元（對沖）基金單位 RA類美元（對沖）基金單位（累積） 

*** 

本基金及其子基金的銷售說明書及該等子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已作出修訂，以反映上述更新及
其他雜項變更。本基金及其子基金的最新銷售說明書及該等子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可在本通知
日期前後於以下網站查閱：www.chinaamc.com.hk（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信託契據連同所有補充契據的副本，可於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正

常辦公時間內隨時在位於香港中環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37樓的基金經理辦事處供免費查閱。 

投資者如對上述事項有任何查詢，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臨基金經理辦事處或致電基金經理查詢熱

線(852) 3406 8686 與基金經理聯絡。 

 

 

此致  

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謹啟 

http://www.chinaamc.com.hk/

